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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让人民群

众过上有品质的生活，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

体体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向。

“十四五”规划提出“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

制障碍”，并对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作出重要部

署，体现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彰显的正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十四五”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高度

重视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一方面，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民生建设。例如，民政部门围绕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出台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等政策，让关心关爱惠

及更多群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

津贴暂行办法，民政部门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健全覆盖城乡的三

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对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等，均是直接关系到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医保部门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和信

息系统，解决了跨省异地就医参保人报销面临的“跑腿”“垫资”等

难题，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这些政策举措，确保老百姓的基

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让 1.4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城镇，个人所得税改革惠及 2.5 亿人，乡村全面振兴使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城乡统筹义务教育使教育资源布局更加合理，扎实推进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使优质医疗服务惠及偏远地区……这些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举措，为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提升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会持续升级。保障和改善民

生不会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确保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实现全面优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以制度创公平，以共治建平安，以公益

护环境，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5 日，作者系中国社会

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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